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２９·６５



海北藏族自治州森林管护条例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６月４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发展
林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北藏
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州境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

用、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

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
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犯。
第四条　州人民政府林业部门主管全州的林业工作。县、乡

（镇）人民政府应设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人民负责本地区的
林业工作。
第五条　州、县、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鼓励村民积

极承包宜林荒山进行造林，培植沙区林木植被。
第六条　国有林场和林区乡村应建立护林组织，划分林木管

护责任区，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
乡村集体林木实行专人管护责任制。
铁路、公路、渠道两旁、水库周围，城镇街道及机关团体、学校、

厂矿、部队、农（牧）场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负责经营管护。
第七条　国有林场的林木，严格按批准的限额凭证采伐。
乡村集体统一规划种植的成片林、农田防护林、护路林、护渠

林的采伐，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发放采伐许可证，报州林业部
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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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农（牧）场等单位所有林木的采伐，由
所在地县林业部门批准，报州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个人所有林木的采伐，除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外，应

根据需求，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报县林业主管
部门备案。
第八条　生产建设必须占用林地的，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

定，办理占用或征用林地手续。
（一）占用或征用林地１０亩以下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二）占用或征用林地１０—３０亩的，由县人民政府审核，报州

人民政府批准。
（三）占用或征用林地３０—２０００亩的，经县、州人民政府审核，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经批准占用或征用林地的单位，应将伐除的林木交

林木所有单位或个人处理，并给予补偿。补偿办法按照《海北藏族
自治州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林场批准，不得擅自进入林区

从事副业生产或收购林副产品。
第十一条　禁止毁林开垦、采金、采石、挖沙、取土及其他毁林

行为。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封山育林区和幼林区开垦、放牧、砍

柴。
第十二条　州、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做好林木火灾的预防工

作，建立护林防火组织和毗邻林区护林联防组织，设置防火设施，
落实防火责任制。
发生森林火灾时，必须立即组织当地群众和有关部门扑救。
祁连、仙米林区为自治州重点防火区，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携

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
在林缘附近生产用火或经批准林区野外用火，应采取安全措施，指
定专人负责，严加管理，用后熄灭余火。
第十三条　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森林和林木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对出入境的林木种苗进行检疫。
发生林木病虫害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病虫害蔓延，

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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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木材及其半成品出境，必须持有运输证明。
（一）国有林场应严格管理，加强木材出境检查。木材出场，以

该场检尺单、发票和出境证明为运输凭证。
（二）乡村集体木材出境，须持乡（镇）人民政府的运输证明。
第十五条　国有林场应根据林区实际和有关规定，划出部分

宜林荒山荒地，让林区群众造林，林地权属不变，林木谁造谁有。
国有林场应当帮助林区群众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村民

委员会在林场的统一安排下，组织群众进行林副业生产活动，增加
收入。
国有林场可根据森林资源，给林区群众批售一定数量的民用

材和薪炭材。
第十六条　对在植树造林、森林管护以及防火等方面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州、县、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盗伐、滥伐林木，情节较轻的，分别由州、县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盗伐国有林场木材１立方米以下，幼树５０株以下者，其

他地区木材０５立方米以下，幼树２０株以下的，或相当于上述损
失的，除责令补种盗伐株数的１０倍树木外，并处以违法所得的
３—１０倍的罚款；盗伐林木超出上述数量的，除责令赔偿损失，补
种树木外，并处以违法所得５—１０倍的罚款。

（二）滥伐国有林场林区木材５立方米以下，幼树１００株以下，
其他地区木材２立方米以下，幼树５０株以下的，除责令补种滥伐
株数５倍的树木外，并处以违法所得２—４倍的罚款；滥伐林木超
出上述数量的，除责令补种５倍的树木以外，并处以违法所得３—
５倍的罚款。

（三）擅自砍伐毁坏幼树１株、砍１栽１０，并处以造林费用１—
３倍的罚款。

（四）毁坏灌木林和禁牧沙区林木、植被的，按被毁坏面积或株
数罚款，其处罚标准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确定。

（五）毁林开荒、采金、采石、采沙、取土等行为造成林地破坏，
或因采种、砍柴和放牧等毁坏森林的，除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树木
外，并处以所造成损失的１—２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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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拒不接受或阻碍国家工作人员和护林人员依法执
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护林员，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索

贿受贿、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林木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并
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

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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